
《衍生数据认定方法 第 3部分 矿山行业》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随着矿山行业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

地质勘探、设备运行、生产调度、安全监控等全业务链条产

生了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衍生数据作为挖掘数据价值、支撑

智能决策的核心载体，其合规认定成为数据安全流通、价值

评估及权益保护的关键前提。

为填补矿山行业衍生数据认定标准空白，促进衍生数据

流通与使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北京市

大数据中心等多方主体，启动本团体标准编制工作。本标准

严格遵循《衍生数据认定方法第 1部分总则》（以下简称《总

则》）确立的“客观性、可追溯性、全面性、审慎性、处理

过程优先”核心框架，结合矿山行业“时空强关联、安全优

先级高、多模态数据融合、业务场景绑定紧密”的鲜明特征，

以矿山实际数据处理场景为依托，制定矿山行业专用认定方

法。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制定必要性

制定《衍生数据认定方法第 3 分：矿山行业》是矿山行



业数字化发展的必然需求，具体表现在：

一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当前矿山行业全面推

进智能矿山建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深度应用，

资源储量评估、设备故障预测、安全风险预警等核心业务高

度依赖衍生数据。衍生数据认定标准的缺失，制约矿山衍生

数据的加工、流通、使用和共享。

二是数据安全与合规管控的刚性要求。矿山数据包含地

质核心数据、安全监控数据、重大生产数据等重要数据，部

分数据涉及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与生产安全。缺乏统一的衍生

数据认定规则，易出现数据滥用、权属纠纷、违规流通等风

险，无法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矿山安全规

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分类、使用、流转的合规要求。

三是统一行业认定规则的迫切需要。现阶段矿山企业衍

生数据无统一技术指标、判定准则、记录规范，增加数据治

理成本，阻碍矿山行业数据共享与协同应用。

（二）制定意义

制定《衍生数据认定方法第 3 分：矿山行业》，在技术

层面、行业层面、合规层面、应用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技术层面，将抽象的衍生数据认定原则转化为矿山

行业具象化、可操作的流程、方法与判定阈值，明确四大认

定方法的适用场景、操作要点，消除认定工作的主观性与模

糊性，提升认定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可重复性。



二是行业层面，统一全国矿山行业衍生数据认定口径、

流程、报告规范，实现认定结果跨主体互认，降低行业数据

治理、数据评估、数据流通成本，助力智能矿山、矿山大数

据产业规范化发展。

三是合规层面，明确矿山衍生数据的生成边界、使用要

求、追溯规则，厘清源数据与衍生数据的权属关系，防范数

据合规风险、安全风险与法律纠纷，落实矿山数据安全管控

责任。

四是应用层面，支撑矿山资源储量评估、设备故障预测、

安全预警等核心业务的数据价值挖掘，保障智能决策模型、

数据分析系统的合法合规运行，赋能矿山安全生产、高效运

营与资源合理利用。

三、主要编制过程

1.第一阶段，成立标准研制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

组），编制项目立项材料和标准草案。2025 年 11 月，煤炭

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开始标准起草

工作。工作组通过查阅文献，形成理论框架和工作方法，并

对已有相关内容基础进行了梳理，多轮研讨沟通，形成立项

申请材料和标准草案。工作组内部多次召开立项准备沟通会，

为项目立项制定完整方案。

2.第二阶段，项目立项评审。工作组于 2025 年 12 月在

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 A 座，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会议



室召开了项目立项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包括：首经贸数据

要素市场化专题团队带头人、财税学院副院长陈蕾、清华大

学软件学院研发主任敖然、京东集团公共业务副总裁孔鑫、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福、百度资深标准化专家

杨庄媛。标准立项通过专家评审后，信息在全国团体标准信

息平台和协会官方网站和北京软协官网发布。

3.第三阶段，编写规范征求意见稿。2026 年 1 月-7 月，

围绕标准草案及各方意见，工作组开展了进一步调查研究，

通过多轮内部研讨和标准内容文件修订，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

1.承接通用、统一框架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循《衍生数据认定方法第 1 部分总则》确

立的整体框架、核心定义与五大基础原则，保证行业专项标

准与通用总则逻辑一致、规则衔接，不偏离通用认定体系。

2.立足行业、场景适配原则

本标准紧扣矿山行业数据和业务场景的核心特征，区分

煤矿、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三类主流矿山类型，

针对地质勘探、生产开采、安全监控、设备运维、综合管理

五大业务场景制定差异化认定规则。



3.科学客观、可落地原则

本标准全部技术条款基于矿山实际数据处理流程、行业

案例制定，量化判定指标、明确操作步骤、规范文档要求，

兼顾技术先进性与一线实操性，避免条款空泛、难以执行。

4.协调兼容、全面覆盖原则

全面覆盖矿山行业各类衍生数据生成场景、认定方法，

与现行矿山安全、数据治理、大数据标准协调统一，术语、

定义、技术要求保持一致。

（二）编制依据

1.基础标准化依据：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衍生数据认定方法第 1 部分总则》。

2.矿山行业法规与标准依据：GB/T46010-2025《信息技

术矿山大数据技术要求》《智能化矿山数据融合共享规范》

等行业规范。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与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衍生数据生成、记录、认定过程，

不抵触、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



2.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均为现行有效国家标准，与现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无冲突内容。

3.与系列团体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衍生数据认定方法》系列标准第 3 部分，与《总

则》一脉相承，规则、原则、术语完全统一。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

的论述

本文件给出了矿山行业衍生数据认定的认定原则、认定

条款、认定要点、判定准则及记录与报告，适用于矿山行业

衍生数据的判定。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一）认定原则

在总则五大原则基础上，结合矿山行业特性，确定矿山

行业衍生数据认定应遵循客观性原则、可追溯原则、行业全

面性原则、审慎性原则、处理过程优先原则等五大原则。

（二）认定条件

分为基础条件和专项条件两大模块。基础条件从数据、

技术、人员三个维度提出通用认定条件要求，专项条件针对

四种认定方法分别设置认定条件，明确每种方法所需文档、

数据、工具，从源头保障认定工作可开展。



（三）认定要点

本章节规定了四种认定方法的完整操作流程：

一是数据处理过程分析法，包括信息获取和解析、识别

关键数据转换操作、评估操作对数据的影响三个部分，其中

识别关键数据转换操作按地质勘探、生产开采、安全监控、

设备运维、综合管理五大业务环节，梳理不同矿山类型的专

属数据转换操作，是矿山特色核心内容；

二是数据依赖关系分析法，包括获取和构建数据血缘关

系、识别直接输入数据、追溯源数据来源、分析依赖关系性

质四个部分。其中，获取和构建数据血缘关系重点强调矿山

时空血缘、业务血缘两大追溯维度，适配矿山数据时空强关

联特性。

三是数据特征比对法，包括确定比对维度、执行数据特

征比对、分析并量化差异、结合处理过程或依赖关系分析判

断四个部分。矿山行业特征比对维度新增矿山专属时空、业

务、安全三大比对维度，区别于通用衍生数据比对维度。

四是人工复核与确认法，包括组织复核小组、审查判定

依据、讨论与综合判断、形成最终结论四个部分。矿山行业

复核小组组建区分普通场景、高敏感场景，分别设置 3 人、

5 人专家组模式，针对安全数据、资源储量等高敏感数据强

化复核要求。



（四）判定准则

本标准规定了“初步判定+人工复核”、数据处理过程

分析法优先的认定方法使用准则，明确了基于数据处理过程

的判定准则、基于数据来源关系的判定准则、基于数据特征

比对的判定准则、基于人工复核的判定准则等四种认定方法

的判定准则。

（五）记录与报告

明确衍生数据认定记录和认定报告两部分内容。

认证记录包括认定记录内容和认定记录管理，认定记录

内容涵盖认定任务基本信息、源数据信息、处理过程信息、

人工复核信息、认定结论信息，认定记录管理涵盖格式要求、

存储介质与备份、保存期限、查阅权限、审批流程规范等。

认定报告包括认定报告内容和认定报告管理，认定报告

内容包括封面、目录、引言、认定过程概述、认定对象详情、

源数据详情、认定分析过程、人工复核过程、认定结论、附

件等。认定报告管理明确认定报告的签章、分发、变更等内

容。

（六）附录

选取矿山资源储量评估数据、矿山设备故障预测数据两

大典型场景，完整还原认定全流程，为一线人员提供实操参

考案例。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的说明

本规范研究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程度的说明，以及国

内、外同类产品或标准的对比情况

（一）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程度的说明

不涉及。

（二）国内、外同类产品或标准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未针对衍生数据认定制定专项标准，《衍生数据

认定方法第 1 部分总则》为通用规则，不针对矿山场景。

八、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起草过程中，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参与本标准的意见

反馈工作。

标准发布后，建议针对矿山行业相关科研机构、高校、

企业，组织线上+线下宣贯培训，并选取国内大型国有矿山、

智能矿山示范企业开展试点应用。

九、其他说明

无。

《衍生数据认定方法 第 3 部分 矿山行业》标准工作组

2026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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